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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会计・税务实务资讯 

题目： 海外差旅费的处理 

1. 概要 

企业向其董事等或员工支付海外出差的差旅费（包括备用金，下同）时，若该海外出差系该企业业务运营上

所必要的，且仅限于该海外出差所必要且合理的部分，在会计可以作为差旅费处理。 

即，不被认可为是该企业的业务所必须的海外出差而产生的差旅费，以及即使该出差费被认为是必要的，

但是超过了能够被认可为合理且必要金额的部分，原则上应被视为是该董事等或员工的工资薪金。 

同时，在该海外出差的整个期间内，若明确为该出差是执行业务所必需的情况时，该海外出差所产生的差

旅费，在不超过基于社会普遍共识的合理金额范围内，其全额可以作为差旅费进行会计处理。 

2. 业务运营上必要的海外出差的判定 

         企业的董事等或员工的海外出差，是否是企业业务运营上所必要的，应根据该差旅的目的、目的地、出行

路线、出行期间等实质因素进行综合判断。以下的旅行，原则上不属于企业业务运营上所必要的支出： 

     （1）取得旅行观光签证的旅行； 

   （2）出行者通过报名旅行团体而进行的旅行； 

   （3）同行业者团体或与此相当的团体所组织的，以团体游的形式并以观光为主要目的的旅行。 

          但是，虽符合上述（1）~（3）所述的旅行形式，但能够认定该海外出差期间的目的地、执行的工作内等

与企业业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时，该企业因该海外出差而支付的差旅费中，与其业务直接相关的部分所产生的

费用金额，可以作为费用进行税前列支。 

3．业务运营上必要的旅行和不必要旅行同时发生所产生的旅费 

企业的董事等或员工发生海外出差时，若在该海外出差期间，同时发生业务运营所必要的旅行和不必要的

旅行时，因该海外出差而支付的差旅费，应根据业务运营所必要的旅行和不必要的旅行的时间比列进行分配，

对于不能够被认定为业务运营所必要的旅行的部分，应作为该董事等或员工的工资薪金进行处理。 

但是，若海外出差的直接原因为与特定的客户洽谈生意、签署合同等执行企业业务的，则即使以该海外出

差为契机同时进行了旅游观光，其往返差旅费 （仅限于该客户的所在地等业务运营地）可作为企业业务运营所

必要的部分作为差旅费，剩余部分作为工资薪金。 

如有任何疑问，欢迎联络我们。我们的专业团队可为您提供全程全方位的专业筹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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